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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貳、案   由：新竹縣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

委託代辦系爭工程，卻將系爭工程設計及

發包等事項全部委由關西鎮公所辦理。另

該府同意系爭工程變更設計在前，卻又以

關西鎮公所變更設計不符合政府採購法

及會計法等相關規定，將工程款返還內政

部營建署，致令關西鎮公所無以支付承包

廠商；且因該公所與承包廠商間民事訴訟

敗訴，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強制執行關西

鎮公庫，斲傷政府機關形象，均有違失，

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新竹縣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委託代辦系

爭工程，然卻怠於執行施工障礙物調查、地下管線協

調遷移等職責，將系爭工程設計及發包等事項全部委

由關西鎮公所辦理，繼而變動原計畫之規劃與施工時

程，肇致公所之規劃案尚未完成，工程案則提前執

行，加上發包期程被縣府壓縮，在未能全盤瞭解地下

管線分布情形下，導致公所後續發生民事與行政訴訟

糾紛，影響政府形象，殊為不當 

(一)按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1條（95年1月27日公布）規

定：「為加速治理易淹水地區水患及治山防洪，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並

保育優質水環境，特制定本條例。」同條例第2條

第3款規定：「中央執行機關為執行本條例各項工

作，得委託直轄市、縣 (市) 政府或農田水利會執

行。」同條例第2條第6款規定直轄市、縣 (市) 政



2 

 

府或農田水利會辦理下列事項：「一、本條例治理

工程用地之取得。二、河川、排水、雨水下水道疏

濬清淤與應急工程之辦理。三、接受中央執行機關

委託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之執行。」 

(二)內政部營建署為執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

階段實施計畫雨水下水道工程」，於98年4月30日與

新竹縣政府簽訂系爭工程委託代辦協議書，委託該

府辦理系爭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預算書圖審

查及施工相關事宜，工程款新臺幣（下同）900萬

元由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依前述委託代辦協議

書，新竹縣政府應辦理本工程規劃、設計、發包、

監造之招標及施工障礙排除，施工督導、履約管理

驗收、保固；用地之取得與施工障礙物調查、地下

管線協調遷移；依本協議書第肆條代辦範圍，履行

本協議書之內容，並善盡管理人之義務，協調及監

督本工程技術服務廠商及承包工作（含應配合事

項）。 

(三)惟有關系爭工程規劃、設計、發包、監造之招標及

施工障礙排除，施工督導、履約管理驗收、保固；

用地之取得與施工障礙物調查、地下管線協調遷

移；協調及監督本工程技術服務廠商及承包工作

等，實際均由關西鎮公所辦理。經本院函詢新竹縣

政府，該府是否複委託關西鎮公所實際辦理系爭工

程，有無簽訂代辦協議書等，該府106年8月22日函

復
1
略稱，其與關西鎮公所並未訂定系爭工程委託代

辦協議書，惟確「有協定之存在」。 

(四)嗣後，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代表於本院106年8月28日

現場履勘時表示，該府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代辦

                   
1
 106年8月22日府工水字第106036836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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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中興路、明德路雨水下水

道工程」後，再將系爭工程設計及發包等事項委由

關西鎮公所辦理，預算由公所自行編列，待工程竣

工後再向該府請款。經本院請該府會後提供足資證

明與關西鎮公所「有協定之存在」之內部簽辦文

件、函文或任何書面資料時，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代

表答覆，新竹縣政府與公所間之「協定」並無訂定

任何書面資料。 

(五)經本院 106年 11月 16日詢據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宋

技士（時任職關西鎮公所，97年7月接辦本案）

表示，本工程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新竹縣政府代

辦，該府確實將系爭工程設計及發包等事項委由關

西鎮公所辦理，該府與公所間並無訂定任何書面資

料，惟早期縣府依舊例都交由地方政府（指鄉鎮公

所）辦理，均無書面協議。經本院再詢據內政部營

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北區分處分處長，渠表示系爭工

程係由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委託新竹縣政府代

辦，不宜全部交由關西鎮公所辦理，以後將於代辦

協議書內明確敘明。 

(六)又查，本案為內政部委託新竹縣政府代辦之工程，

新竹縣政府既未依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等相關規定

自行辦理工程業務，又未依代辦協議書進行施工障

礙物調查及地下管線協調遷移，該府於97年12月8

日
2
函請關西鎮公所修正工程執行計畫書，公所在98

年2月17日將修正後系爭工程之執行計畫書檢陳新

竹縣政府後，公所隨即於同年月19日辦理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採購案之招標，因僅有2家廠商投標而流

標。本案原提出之計畫係訂於99年執行，98年僅辦

                   
2
 新竹縣政府97年12月8日府工水字第097018265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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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劃案，然新竹縣政府卻於98年3月2日
3
發文要求

公所於98年度執行並須在4月底前完成工程發包，

因期程被壓縮，而公所為完成該項急迫時效之要

求，於未能全盤瞭解地下管線分布情形下，同年3

月16日、5月6日分別完成監造及工程施工廠商之決

標案，肇致公所承辦單位因而遭受主計室前主任洪

質疑其施工障礙物調查辦理成效，工程完工

後，再加上新竹縣政府拒付工程款項，造成後續民

事與行政訴訟糾紛，並成為公所與代表會失和因素

之一，而新竹縣關西鎮公所迄至本院召開詢問會議

方知縣府與內政部訂定代辦協議書及該府應負施

工障礙物調查、地下管線協調遷移等職責。基此，

新竹縣政府明顯怠於執行職務，影響政府形象。 

(七)綜上，新竹縣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委

託代辦系爭工程，即應依代辦協議書實質辦理本工

程規劃、設計、發包、監造之招標及施工障礙排除，

施工督導、履約管理驗收、保固；用地之取得與施

工障礙物調查、地下管線協調遷移等工作。惟該府

先是怠於執行施工障礙物調查、地下管線協調遷移

等職責，將系爭工程設計及發包等事項全部委由關

西鎮公所辦理，再變動原計畫之規劃與施工時程，

肇致公所之規劃案尚未完成，工程案則提前執行，

加上發包期程被縣府壓縮，在未能全盤瞭解地下管

線分布情形下，導致公所後續發生民事與行政訴訟

糾紛，影響政府形象，殊為不當。 

二、新竹縣政府同意系爭工程變更設計在前，卻又以關西

鎮公所變更設計不符合政府採購法及會計法等相關

規定，將工程款返還內政部營建署，致令關西鎮公所

                   
3
新竹縣政府98年3月2日府工水字第09800292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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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支付承包廠商，且因該公所與承包廠商間民事訴

訟敗訴，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強制執行關西鎮公庫，

支付系爭工程款項，新竹縣政府難辭其咎，亟應研謀

補救方案，妥為解決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同法第6條第3項規

定：「司法、監察或其他機關對於採購機關或人員

之調查、起訴、審判、彈劾或糾舉等，得洽請主管

機關協助、鑑定或提供專業意見。」同法第10條規

定：「主管機關掌理下列有關政府採購事項：……

二、政府採購法令之研訂、修正及解釋。」同法第

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

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

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

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

辦理，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

分之五十者。」另地方制度法第14條規定：「直轄

市、縣 (市) 、鄉 (鎮、市) 為地方自治團體，依

本法辦理自治事項。」 

(二)內政部營建署委託新竹縣政府代辦系爭工程，98年6

月25日關西鎮公所與北斗里長、承包廠商、中華電

信、自來水公司、瓦管處等單位代表會勘正義路及

明德路交會處，因既有管線複雜，下水道施作路線

與方式須變更。98年7月24日新竹縣關西鎮公所即

由鎮長羅主持召開合約修正檢討會並邀集該公

所主計室主任洪、新竹縣政府時任工務處下水

道科科長姜與承辦人宋等人與會，新竹縣政

府結論部分係請該公所將修正合約書報縣府核

備，變更設計若因管線無法遷移之故，則應附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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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單位會勘紀錄等內容，堪認新竹縣政府於該次

會議業知悉關西鎮公所需進行路線設計變更。 

(三)關西鎮公所遂將變更設計預算書之相關資料函
4
送

新竹縣政府，新竹縣政府即函
5
轉該公所申請變更設

計案至內政部營建署。惟關西鎮公所承辦人游

於98年9月4日接獲營建署台北分處易淹水地區負

責人陳技士通知，該分處已檢還變更設計預算

書給新竹縣政府，原因係變更設計經縣府同意即

可，無須該分處同意備查；同時為求於年底前完成

該工程，請公所儘速與承商完成變更設計議定及復

工等語，關西鎮公所承辦人遂於98年9月6日簽請發

文通知公司及公司於98年9月8日復工進場

施作。嗣經新竹縣政府以98年9月21日府工水字第

0980149389號函同意備查。而內政部營建署亦分別

於98年6月26日、98年7月29日及98年11月10日分3

期逕撥新竹縣政府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新竹縣庫總

存款戶」，撥款金額分別為270萬元、270萬元及360

萬元，合計900萬元
6
。足徵，內政部營建署業知系

爭工程為應實際需要而進行路線變更設計，並就新

竹縣政府核轉之系爭工程變更設計預算書，分別同

意撥付款項在案。 

(四)有 關 新 竹 縣 政 府 98 年 9 月 21 日 府 工 水 字 第

0980149389號函備查同意變更設計，係同意預算或

書圖？抑或是全部同意一節，經本院106年11月16

日詢據宋技士表示，係「從預算書封面到封底全部

同意，含變更下水道路線等均同意備查，但關鍵在

於要把變更契約書及議定書送到縣府。本案98年7

                   
4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98年8月20日關鎮建字第0980010993號函。 

5
 新竹縣政府98年8月27日府工水字第0980133430號函。副本：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6
 內政部營建署106年8月11日營署水字第106136602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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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日停工、關西鎮公所98年7月9日同意停工，公

所與承包廠商公司雙方議定後，縣府還沒有發

出同意變更備查公文前，公所已經先在98年9月9日

同意並發文通知廠商復工，這是有問題的；公所應

該在98年9月9日前就跟廠商完成變更議定書。公所

主張機關首長已經同意用印
7
，但是議定書是超過履

約驗收期間才完成
8
。」等語。惟詢據關西鎮公所建

設課前技士游及現任課長陳表示，該公所於

「98年9月6日即簽陳承包廠商用印之變更設計議

定書5份，縣府在跟內政部營建署請款時，也是用

我們雙方（指關西鎮公所與承包廠商公司）的

議定書（當時尚未完成用印），內政部營建署才同

意在98年11月20日撥付第3期款360萬元。」卷查該

公所98年8月20日申請變更設計，也是應98年7月24

日關西鎮鎮長羅主持合約修正檢討會，新竹縣

政府工務處代表姜科長及宋技士要求
9
，經

內政部營建署98年9月7日原件檢還縣府，「縣府98

年9月21日同意備查後；98年9月26日承辦人游

即在新竹縣政府同意函上簽請鎮長於議定書用

印，98年9月28日經關西鎮公所主任秘書裁示『如

擬』，但主計主任（指前主任洪）有意見，所以

我們主張有簽准用印，縣府不應該要求我們一定要

在98年9月9日前就跟廠商完成變更議定書。」基

此，關西鎮公所自始至終認為其作為均係為求能實

際解決水患，並徵得內政部營建署及新竹縣政府之

同意，副知廠商進行變更路線設計。惟該公所主計

室前主任洪之不同意見，導致發生新竹縣政府

                   
7
 變更議定書98年9月28日經關西鎮公所主秘核定用印。 

8
 變更議定書99年1月21日用印完畢。 

9
 並納入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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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系爭工程變更設計議定書之用印期程涉及採

購契約要項變更之瑕疵。是以，新竹縣政府執意關

西鎮公所應該在98年9月9日前就跟廠商完成變更

議定書一節，容有討論空間。 

(五)98年8月20日關西鎮公所應新竹縣政府要求，檢附完

整預算書圖、會勘記錄影本、相片及水理計算等資

料，報請該府同意備查，新竹縣政府以98年9月21

日府工水字第0980149389號函同意備查系爭工程

變更設計，程序理當業以完備。且新竹縣政府99年

3月2日函
10
請關西鎮公所將工程結算書送該府以轉

陳內政部營建署進行工程決算作業，關西鎮公所99

年3月4日函
11
請新竹縣政府撥付工程款。新竹縣政

府隨即自99年5月27日
12
開始對變更設計程序提出

質疑，認應俟本案工程變更設計等疑義釐清後，再

予以核撥補助款，迄至100年5月26日
13
期間，6度對

關西鎮公所函請撥付工程款一節，不斷以系爭工程

設計變更不符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6款規

定、公所主計主任洪對於會計法第100條「關係

經費負擔或收入一切契約及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

賣契約，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不生

效力」等理由質疑關西鎮公所，拒絕付款。嗣後，

新竹縣政府以關西鎮公所變更設計不符合政府採

購法及會計法等相關規定，將工程款返還內政部營

建署。 

(六)有關新竹縣政府拒絕付款，該府採用關西鎮公所主

計室主任洪對於政府採購法之見解以附簽意見

                   
10
 新竹縣政府99年3月2日府工水字第0990030911號函。 

11
 關西鎮公所99年3月4日關鎮建字第0990002343號函。 

12
 新竹縣政府99年5月27日府工水字第0990080432號函。 

13
 新竹縣政府100年5月26日府工水字第100006152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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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以變更設計方式，任意施作地點」一節，

案經本院詢問工程會、當地里長、關西鎮公所等人

之說明及本院意見略以： 

1、有關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
14
規定 

（1）系爭工程是否可用變更設計方式變更下水道

施作位置：工程會主任秘書表示，「系爭工程原

始目的為解決淹水問題，實際上開工施作有瓶

頸，要去做變更設計是符合原來目的，當然是

可行的；但若變更施作位置，發現還是有淹

水，這樣就可議。」 

（2）另依關西鎮公所及新竹縣審計室於本院現場

履勘所提書面資料顯示，系爭工程係為解決明

德路、正義路路口易淹水區域；原設計下水道

排水路徑係由明德路→正義路→北帄路；變更

後，改由明德路→光復路及中興路→北帄路。

可知關西鎮公所係為解決淹水之目的而辦理變

更路線，且據北斗里里長劉證稱，該系爭

工程完工後，當地未有淹水情事，益徵其變更

屬於原招標目的範圍。 

（3）有關「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詢據工程

會主任秘書表示：「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包

括既有項目數量的增加；另外，如本案因為要

改路線，為了此種目的，他所更改的路線部分

也算是第22條第1項第6款裡面。」另查依工程

會97年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09700536510號函

釋，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所稱「必須

                   
14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採限制性招標：……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

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

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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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之情形，包括新增項

目、原契約項目數量之增加、原契約項目規格

之變更等。可知，「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

之情形，包括原契約項目規格之變更（即變更

施工位置）。 

（4）有關變更金額是否「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

五十」，詢據關西鎮公所代表略稱，變更設計議

定書，原主契約金額為830萬元，則原主契約金

額50%應為415萬元；變更設計後，追加累計金

額為152萬8,827元，並未逾原主契約金額50%。 

（5）綜上所述，關西鎮公所98年8月20日關鎮建字

第0980010993號函所稱：「變更設計在原計畫核

定範圍內，排放水系及路徑並未改變，且無新

增工項」，因此變更事項係「變更施工地點」及

「原契約項目數量之增減」，洵堪認定。關西鎮

公所變更下水道施作路線，尚難謂不當。 

2、關西鎮公所辦理系爭工程變更設計過程，主計室

主任核章時加註不同意見，是否符合採購法第13

條第1項
15
監辦規定一節： 

（1）依「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

一覽表」項次2，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分之

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自

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額在

公告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

項各款情形之一；由採購機關自行核准，並需

符合採購法第13條第1項監辦規定。 

                   
15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項次2，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分之

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自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額在

公告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由採購機關自行核准，並需符

合採購法第13條第1項監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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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據工程會所提備詢書面資料：依政府採購法第

13條第4項訂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

辦採購辦法」，該辦法第4條第1項：「監辦人員

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

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

法規定之程序……。前項會同監辦，不包括涉

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

標條件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

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

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見。」詢據工程會主任秘

書表示，變更設計過程之簽會，如非屬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之程序，而係公文簽

會主計單位，主計單位提供不同意見者，非屬

採購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之監辦程序，諒係基

於主計、預算法規之職責提供意見。變更設計

過程，主計室主任對於不同意見附簽。  

（3）詢據關西鎮公所代表略稱，本案原主契約830

萬元，自納入預算起，包括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均簽會主計室及政風室，且監辦

單位均有核章。變更設計後加帳金額1,528,827

元，減少1,764,905元，「加帳金額」及「減帳

絕對值」合計累計金額為3,293,732元，屬公告

金額以上，但未達查核金額。變更設計過程，

均簽會主計室，且主計室均有核章。另98年7

月24日合約修正會議暨變更設計會議及99年1

月18日竣工結算方式協調會，均邀請主計室及

政風室出席，亦均有核章，依竣工結算方式協

調會主席裁示，主計室意見應予註記，並連同

與縣府及工程會往來公文，併於結算書。 

（4）綜上所述，關西鎮公所辦理系爭工程變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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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尚難謂不符合「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

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及政府採購法第13條

第1項，本案系爭工程變更設計時，主計單位

所提供不同意見，非屬採購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之監辦程序。 

(七)新竹縣政府採用關西鎮公所主計室前主任洪對

該公所變更設計過程認為「不應該以變更設計方

式，任意施作地點」履次
16
以附簽方式載以，該室

依據會計法第100條之規定：「……關係經費負擔或

收入一切契約，及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契約，

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不生效力。」

而拒絕給付工程款一節，經詢問行政院主計總處、

工程會之說明及本院意見略以： 

1、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略以： 

（1）各機關主會計人員依據會計法
17
及內部審核處

                   
16
關西鎮公所主計室前主任洪有關會計法第100條之附簽略摘如下： 

一、（摘載變更設計議定書階段）系爭工程因變更設計自98年7月7日停工，關西鎮公所前技

士游於98年9月6日簽請發文通知廠商於98年9月8日進場復工施作，惟關西鎮公所主計

室主任洪簽附：「不應該以變更設計方式，任意施作地點，因為本案經費係以易淹水

地區為理由擬定詳細計畫報奉上級補助單位審核通過後再予補助，倘任意更改施作地點

後，原核准欲施作之地點發生淹水，則受災之責恐無人能負擔的起……承辦課室未就本

室所提疑點作說明或釐清逕予變更在案，依據會計法100條之規定：……關係經費負擔或

收入一切契約，及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契約，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

不生效力。」 

二、（摘載竣工結算書審議階段）99年1月18日關西鎮公所召開系爭工程竣工結算方式協調

會，新竹縣政府下水道科姜及承辦人宋亦出席，該次會議紀錄之簽呈中，主計室

主任洪附簽意見略以：「一、……本案契約沒有修正之必要。二、本案雖在原契約額

度內辦理變更設計，但是相關變更施作位置之工項，已達主契約內所有工項的 60%以上；

換言之，變更後有60%以上之工項非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爰本室認為本案之變更程序已

不符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應該逕洽原訂約廠商，而應該與原訂約廠

商終止合約後，重新辦理公開招標。三、由於上開二項之關係，本室多所疑義，故並未

於變更議定書上簽認，而是以書面附簽方式告知承辦單位，依據會計法第100條規定：

『……關係經費負擔或收入一切契約，及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契約，非經會計人員

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不生效力』……。」 
17
 會計法第95條規定，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內部審核包括事前審核

及事後複核，前者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著重收支控制，後者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著重

憑證、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核。復依同法第96條規定，計畫、預算之執行與控制之

財務審核，以及現金及其他財物之處理程序之財物審核，均屬內部審核之範圍；又同法第

103條規定，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事項，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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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準則
18
之規定，依相關法令執行內部審核工

作，其中，審核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是否符合政

府採購法
19
所定程序，為主會計人員辦理採購

審核應注意之事項。 

（2）本案洪以系爭工程係以整治易淹水地區為

目的，擬定計畫經上級機關審查核定之補助款

為財源，提出不宜變更設計，更改施作地點，

以及雖係在原契約總額內變更工項，惟變更範

圍已達原契約60％等意見，似係對旨揭工程是

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

限制性招標方式由原得標廠商繼續辦理之妥適

性，提出意見，期機關注意適法性問題，乃本

主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職責之立場，提出見

解。 

2、有關洪於變更設計公文簽會、工程竣工協調

會等過程中所稱「變更後有60%以上之工項非在

原招標目的範圍內，爰本室認為本案之變更程序

已不符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

應該逕洽原訂約廠商，而應該與原訂約廠商終止

合約後，重新辦理公開招標」經本院詢據工程會

主任秘書明確表示，系爭工程「施工位置變更」

仍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如本案因為要改

路線，……他所更改的路線部分也算是第22條第

1項第6款裡面」亦如前述。另有關主（會）計人

員表示不同意見，詢據工程會主任秘書表示：「變

更設計過程之簽會，如非屬開標、比價、議價、

                   
18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4條規定，辦理採購案件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辦理，為各機

關會計人員審核採購及財物處理時應注意事項之一。 
19
 政府採購法第13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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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及驗收之程序，而係公文簽會主計單位，主

計單位提供不同意見者，非屬採購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之監辦程序，諒係基於主計、預算法規之

職責提供意見。」 

3、綜上，變更設計非屬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

驗收程序，主（會）計人員尚不得以會計法第100

條規定不同意付款，而原變更設計議定書並無主

（會）計人員核章之處，洪所提前開政府採

購法適用疑義及會計法之意見，該公所鎮長裁示

予以註記，惟新竹縣政府函復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請款之審查意見，卻屢以關西鎮公所主計室前主

任洪之偏差見解，拒絕撥付工程款，顯屬卸

責之詞。 

(八)又，本院106年8月28日現場履勘時，新竹縣政府工

務處承辦人宋表示，因系爭工程變更設計後之

施工地點非原公告之履約地點，且變更內容約

64%，已逾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爰

拒絕撥付補助款。有關該府對於變更內容約64%之

計算
20
方式，係依據系爭工程進度至約36%時，廠商

因需變更設計，申請停工
21
。如此，扣除變更設計

前已完成之36%履約項目，賸餘64%係屬變更設計部

分。另據新竹縣政府提供書面資料，新竹縣政府認

為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要件為「因未能預

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及「未逾原主契約金額50%」。

亦即公所辦理系爭工程變更設計，應先完成原契約

之履約標的後（債之本質），方得以採購追加。經

本院詢問其真義，該府工務處宋技士乃說明，

「所謂追加，是限制在原契約以外之工項，也就是

                   
20
 新竹縣政府106年11月16日現場履勘會議之書面說明八（二）。 

21
 98年7月7日峰營滄字第98070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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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先完成原契約工程後，才可以用採購追加方

式來辦理」。詢據工程會主任秘書表示：「我們的解

釋沒有像縣府的意見那樣。」足徵，新竹縣政府於

公所內部對採購實務見解不一之際，不但未協助公

所向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尋求釋示，復自行以誤

解的政府採購法認知來辦理本案，又拒絕撥付工程

款，加劇後續處理之困難度，殊為不當。 

(九)綜上，新竹縣政府同意系爭工程變更設計在前，卻

又以關西鎮公所變更設計不符合政府採購法及會

計法等相關規定，將工程款返還內政部營建署，致

令關西鎮公所無以支付承包廠商，且因該公所與承

包廠商間民事訴訟敗訴，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強制

執行
22
關西鎮公庫，以支付系爭工程款項，新竹縣

政府難辭其咎，亟應研謀補救方案，妥為解決。又，

有關新竹縣政府辦理本案之相關人員疏失，距今已

逾5年懲戒時效，爰無從追究責任，惟為防範類此

案件發生，新竹縣政府應釐清疏失經過，妥為改善。 

綜上所述，新竹縣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

助、委託代辦系爭工程，卻怠於執行施工障礙物調查、

地下管線協調遷移等職責，將系爭工程設計及發包等事

項全部委由關西鎮公所辦理，繼而變動原計畫之施工時

程，在關西鎮公所內部對於採購實務見解不一之際，並

未協助關西鎮公所向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尋求釋示，

先是同意系爭工程變更設計在前，但事後卻自行以偏差

之政府採購法見解，並以關西鎮公所變更設計不符合政

府採購法及會計法等相關規定，拒絕撥付工程款，將工

程款返還內政部營建署，致令關西鎮公所無以支付承包

廠商，加劇後續處理之困難度，進而造成該公所與承包

                   
22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10月22日新院千101司執豪字第27847號執行命令；同年月26日支付

810萬6,6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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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間民事訴訟敗訴，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強制執行關

西鎮公庫，斲傷政府機關形象，均有違失。爰依憲法第

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

飭新竹縣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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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4 月   日 

 


